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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利学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处
吉 利 学 院 教 务 处
吉 利 学 院 学 生 处

文件

吉合字〔2025〕3号

关于 2025年秋季学期选拔优秀学生
海外学习交流的通知

各单位：

为了进一步践行书福董事长“三个校园”建设理念，促进学校

国际化发展，学校决定 2025年秋季学期选派优秀学生参与集团统

筹的海外学习交流，相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目标任务

利用跨区校园资源，拓展创新实践周活动范围，分专业组织

优秀学生进行专业知识学习、行业企业实践实训及文化交流；各

二级学院安排学院领导、专任教师和辅导员与受访高校同步开展

学科和专业建设调研交流。

二、时间和组织

1．2025年秋季学期，滚动安排，成熟一期、派出一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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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每期学生人数控制在 30人以内，原则上每期应安排辅导

员老师 1名、带队院领导及专任教师 2-3名。

3．原则上每期安排 7天；最长不超过 10天。

4．第一批次申请截止时间为 10 月 31 日；未按时申请的，

视为放弃选派。

5．根据第一批次实施情况，确定是否安排第二批次申请。

三、选拔范围与条件

1．选拔范围：原则上包括大二及以上年级学生。

2．选拔条件：品学兼优，原则上综合排名在本专业前 5%或

专项成绩优异（获得省级以上奖项）或有特别突出的其他表现

（经学校相关部门确认）。

3．各学院拟订选拔方案，报国际合作处审核，学生处协助

指导。拟选派学生名单应予以公示，公示结束后将名单报送学

生处和教务处备案。公示时特别提示：项目将报学校或集团审

批后实施。

4．各学院可以一次性选拔，分期选派学生海外学习交流；

也可以分次选拔。每次选拔均需按上述范围、条件和相关流程

进行。

5．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统一按国际出差审批流程完成审批后

组织实施。

四、资助政策

2025年秋季学期选拔优秀学生海外学习交流是《吉利学院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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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国（境）外学习交流资助办法》（吉校字〔2025〕53号）中规

定的“学校公派项目”，资助标准按该文件第十三条规定执行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1．各学院协助芯位学院拟订海外学习交流协议，沟通专业

学习和实训部分内容，并符合创新实践周相关要求。

2．各学院统计学生信息表（附件 1），提前通知学生准备好

护照。中国居民到马来西亚是落地签，不需提前办签证。

3．各学院做好行前安全教育工作，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协同

所在学院团组的行前教育工作。

4．各学院提示学生强化英语培训，具备日常英语交流和学

习能力；可参与学校组织的语言培训。

5．行前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指导各学院牵头建立微信群，国

际合作处李倩老师和芯位学院老师加入。

6．各学院组建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团队，确定分管院领导

和一名联络员，向国际合作与交流处报送相关信息（见附件 2）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1.吉利学院公派优秀学生海外交流学习信息统计表

2.二级学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团队成员信息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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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国际合作与交流处 教务处 学生处

2025年 10月 9日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吉利学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处、教务处、学生处 2025年 10月 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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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吉利学院公派优秀学生海外交流学习信息统计表

编号

学生
姓名 学号 学院 专业 年级 护照号 联系电话

辅导员联

系方式

1
2
3
4
5
6
7
8
9
10
11
12
13
14
15
16
17
18
19
20
21
22
23
24
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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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二级学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工作团队成员信息表

职务 姓名 联系方式（电话和微信号） 备注

分管院领导

联络员

成员

成员


